
 

 

 

法律意见书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37号京师律师大厦 

电话：010-5095 9999  传真：010-5095 9998   

邮编：100025  网址：www.jingsh.com 

  



法律意见书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报的问询函》

的 

核查意见 

                                    
                                   [2024]京师非字第628164号 

 

致：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森股份”、“公司”）

的委托，就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浙江步森服

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4〕第 220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所涉相关事项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本核查意见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公司提供的文

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出具。 

对本专项核查意见，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仅就公司本次《问询函》中的法律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并不对会计、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不具备对该等专业事项

进行核查和作出判断的合法资格。 

2、对于本专项核查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公司、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或文件发表意见；

在核查过程中，本所律师已特别提示公司，其所提供的证明或文件均应真实、准

确、完整，所有的复印件或副本均应与原件或正本完全一致，并无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其应对所作出的任何承诺或确认事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本所同意将本核查意见作为公司本次回复《问询函》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答复材料一起上报。 

4、本核查意见仅供公司本次《问询函》回复的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

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正文 

一、《问询函》的问题： 

3.年报显示，2023年你公司对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额为 2,916.13 万元，占

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为 36.69%，采购集中度同比增加 13.56 个百分点，关联方采

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为 0。 

2023 年你公司第一大供应商为陕西华汇复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汇复鸿”），采购额为 1,341.78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达 16.88%。公

开信息显示，华汇复鸿的 ICP备案网址为 www.hhfhpay.com，该网址与你公司原

实控人王春江（也是现实控人王雅珠的女婿）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易联汇华（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联汇华”）一致。此外，陕西华汇复鸿与北京联银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联银”）共用 010-59236263 的电话，而北

京联银是易联汇华的全资子公司。 

请你公司： 

（2）在函询华汇复鸿的基础上，详细说明你公司向华汇复鸿大额采购的具

体产品、金额、数量、用途、采购后销售情况（如有），华汇复鸿是否为你公

司原实控人王春江或现实控人王雅珠控制的企业，你公司对华汇复鸿采购是否

具有商业实质、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关联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向关联人

输送利益的情况，年报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为 0”的表述是否

真实、准确。 

请你公司律师、年审会计师对问题（2）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核查程序： 

为核查此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步森股份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信息 

2、查询了华汇复鸿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工商报告 

3、查询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务服务平台关于华汇复鸿的登记备案信息 

4、查询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务服务平台关于易联汇华（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的备案信息 

5、查询了华汇复鸿的 ICP备案网址为 www.hhfhpay.com，其页面无法打开。 

6、查阅了华汇复鸿与杭州步信云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签署的《市场拓

展合作协议》以及《补充协议》 

7、查询了杭州步信云科技有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工商报

告 

8、查询了华汇复鸿两名自然人股东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心显示

的持股、任职、对外投资情况 

9、对北京联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了访谈 

10、对易联汇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访谈 

11、对华汇复鸿进行了访谈 

12、查阅了王雅珠对本次《问询函》的回复 

13、查阅了王春江对本次《问询函》的回复 

14、查阅了杭州步信云科技有限公司对本次《问询函》的回复 

15、查阅了华汇复鸿对本次《问询函》的回复 

核查意见： 

1、在函询华汇复鸿的基础上，详细说明你公司向华汇复鸿大额采购的具体

产品、金额、数量、用途、采购后销售情况（如有）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杭州步信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步信云”）

系步森股份持股 51%的子公司。华汇复鸿与杭州步信云于 2022年 4 月签署了《市

场拓展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重要内容如下： 

合同主体 关联关系 具体产品 金额 数量 用途 

甲方：杭州

步信云科

技有限公

司； 

乙方：陕西

华汇复鸿

杭州步信云系

步森股份的控

股子公司（步

森股份持有杭

州步信云 51%

的股份） 

陕西华汇复鸿为

杭州步信云“信汇

付云”产品提供市

场拓展协作推广

服务 

基于合作利润进行分配:

每日按照 （杭州步信）

55%和 （华汇复鸿）45%。

后期双方签署《补充协

议》约定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基于利润，按

双方合作

期限 2022

年 4 月 1 日

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市场拓展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甲方以结算价 0.535%的

标准向乙方分配 

 根据杭州步信云对本次《问询函》的回复，其向华汇复鸿采购的具体内容

是聚合支付市场拓展、小微商户聚合支付服务维护等相关服务，不涉及具体商品

采购及后续销售情形。 

2、华汇复鸿是否为你公司原实控人王春江或现实控人王雅珠控制的企业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华汇复鸿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 出资比例 

1 迟宗兴 65 万元 65% 

2 邢美香 35 万元 35% 

合计 100 万元 100% 

迟宗兴与邢美香股权的取得： 

2023 年 11 月 03 日， 迟宗兴受让受让北京全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该企业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被注销，其股东为马喜红、马喜凌）持有的

陕西华汇公司 65%的股份；邢美香受让马喜红持有陕西华汇公司 35%的股份。 

公司高管： 

目前华汇复鸿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经理为迟宗兴，监事为邢美香，

财务负责人为王玲经查，除陕西华汇外，迟宗兴邢美香与王玲没有对外任职及对

外投资的情况。 

根据王春江、王雅珠对本次《问询函》的回复，华汇复鸿不是其控制的企业，

也不存在关联关系和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你公司对华汇复鸿采购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价格是否公允 

根据杭州步信云对本次《问询函》的回复，其与华汇复鸿的主要合作关系如

下图所示： 



 

杭州步信云向华汇复鸿采购的主要原因是开展本项业务除需掌握第三方支

付资源及开发成熟的软件管理系统外，还需要投入较多人力资源进行地推市场拓

展及电话销售，杭州步信云基于降低运营及管理成本角度考虑，并从实现快速拓

展市场的目标出发，故采用了服务外包的经营策略，由具有经验的下游渠道商进

行商户拓展及市场维护工作。鉴于华汇复鸿的业务团队在地推市场拓展、电话销

售方面及商户维护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且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多地拥有地推

团队及客户基础，所以杭州步信云选择与华汇复鸿合作拓展市场。在双方合作期

间，华汇复鸿全面、恰当地履行了合同义务，满足了杭州步信云的业务开展的各

方面需求，相关采购具有明确的商业实质。 

经杭州步信云核实，其向华汇复鸿的采购价格参照了同行业、同类业务的采

购服务定价标准，并充分考虑了杭州步信云自身的发展阶段及市场竞品的市场策

略，采购定价公允，不存在高价采购或涉及利益输送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杭州步信云对华汇复鸿采购具有商业实质、价格

公允，不存在关联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向关联人输送利益的情况，公司年报中

“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为 0”的表述真实、准确。 

本核查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步

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回复函》核查意见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   江志坤               

                                                    

 

 

负责人：     张凌宵                   经办律师：   毛   伟                

                                            

 

2024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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